
邀 请 函

各有关单位：

由中国商务部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

政府、东盟 10 国国家工商会共同主办的第 19 届中国—东盟商务与投

资峰会（以下简称“峰会”）将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广西南宁

举办，主题为“共享 RCEP 新机遇，助推中国—东盟自由贸易区 3.0 版”。

在中国和东盟各方的大力支持下，峰会自 2004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

18 届，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级别最高、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广的区域国际

经贸盛会，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推动高层对话、加强经贸合作、促进

人文交流和代言工商的重要合作机制和平台。

2022 年是中国—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步之年，《区域全面经

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生效实施的第一年。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

的背景下，中国与东盟继续深化经贸合作和经济融合，双方贸易规模

进一步扩大，书写了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。本届峰会将围绕 RCEP

生效实施背景下助力中国—东盟自由贸易区 3.0 版建设等议题，推动

形成开放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格局，释放中国—东盟合作潜力，

共同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—东盟命运共同体。

第 19 届峰会充分考虑当前疫情防控形势，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

的方式举办，框架下的活动有：开幕大会、马来西亚国家领导人与中

国企业 CEO 圆桌对话会、中国—东盟商界领袖论坛暨 RCEP 工商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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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对话、中国—东盟商事法律合作研讨会。

在此，中国—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诚挚邀请贵单位派员参

加第 19届峰会系列活动，并于 9月 3日前登录峰会官网进行网上注册，

同时请将参会人员名单汇总表电邮至我会。由于参会名额有限，峰会

秘书处将对参会人员名单进行审核，峰会各场活动参会资格以最终审

核结果为准。

附件：1. 第 19 届中国—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日程安排

2. 参会人员名单汇总表

3. 网上注册说明

中国—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

2022 年 8 月 10 日

（联系人：陈广玉 ，电话：0771-5772820/577283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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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 19 届中国—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

日程安排

日期 时间 活动名称

9 月 1 6 日

（星期五）

上午
第 19 届中国—东盟博览会、中国—东

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大会

下午
马来西亚国家领导人与中国企业 CEO

圆桌对话会

下午 中国—东盟商事法律合作研讨会

9 月 17 日

（星期六）
上午

中国—东盟商界领袖论坛暨RCEP工商

合作特别对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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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参会人员名单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： 填表日期：

联 系 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手机号码

注：请于 9月 3日前将此表格电邮至 chuqiyu@cabis.gov.cn ，网上报名请于备注栏

填写（报名来源： ）。

mailto:请于8月30日前将此表格电邮至zoujiayu@cabis.gov.cn
mailto:chuqiyu@cabis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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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网上注册说明

为确保报名参会人员信息的准确、有效，提高审核效率，本届峰

会已于 8月 20日启动网上注册系统，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请参会人员登录中国—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官网

（www.cabis.gov.cn)“首页—活动报名”进行注册，填写相关信息后点

击提交，页面转入“注册成功”界面说明已提交成功。

二、我会将对注册人员的信息进行审核状态更新。注册人员重新

登录时，输入本人姓名、身份证或护照号即可查看原注册表的审核状

态。在报名截止日期前，请根据工作人员的网上回复进行信息的修改

和补充。

三、注册人员需提供的个人近期免冠电子照片规格为：（JPG格

式、彩色证件照片 480×640像素）

四、根据疫情防控要求，请按照系统提示上传疫苗接种完成证明

及核酸检测证明。

五、峰会各场活动参会资格以最终审核结果为准。

六、注册表中必填项目供制作中国—东盟博览会、中国—东盟商

务与投资峰会证件使用，请如实填写，确保无误。

七、“两会”只能申请办理一种证件，如在其他相关机构申请制

证，请勿重复提交制证申请。

未尽事宜，请与我会联系。

http://www.cabis.gov.cn

